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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6_96_B0_E

9_97_BB_E5_87_BA_E7_c80_323841.htm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做

好2006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新出报刊[2006]185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各新闻单

位，中央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报刊管理部门

：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新闻机构采编人员的管理，新闻出版总

署决定从2006年3月起进行2006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核验范围 对所有2006年1月1日前

通过审批并领取新版新闻记者证的新闻机构（包括报纸和新

闻性期刊出版单位以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电

影制片厂等）采编人员的持证资格进行审核检验。 二、核验

要求和内容 本次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要根据《中宣部、国家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

》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由新闻机构严格自查，主管单位认真审核，各级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法核验，对于有违规违纪的单位和个人

，各级管理机关经审核认定该单位或个人不符合发证条件的

，不予通过年度核验。年度核验的主要内容是： （一）检查

已发证人员是否为本单位采编岗位工作人员，是否符合申领

记者证的所有要求。 （二）检查已发证人员从2004年至2005

年是否有违纪违规行为，是否在采访活动中有利用记者身份

搞经营、拉广告、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三）检查已发

证人员的登记信息是否有所变更，是否存在人员离职、换岗



以及证件遗失、损毁等需要注销的情况。对年度核验中发现

记者证发放、使用和管理中的违纪违规问题，各级管理机关

要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新闻机构的责任，并注

销违规记者证件。 三、核验的组织工作 各有关单位接到本通

知后，要高度重视本次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工作，结合本地

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及时通知相关新闻机构，部署新闻记

者证的年度核验工作，确保核验工作顺利进行。 （一）新华

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由

新闻单位自行组织年度核验；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各中央直属广电机构由国家广电总

局组织年度核验；其他中央在京新闻机构的新闻记者证核验

工作由其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